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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領隊概論 

     
領隊（亦即所謂的 Escort、Tour Leader、Tour Manager、或Tour Conductor）堪稱

旅行團中的靈魂支柱，一個稱職的優良領隊不但可以其專業的領導讓旅遊活動更顯
多彩多姿，使遊客如魚得水、處處無後顧之憂，為公司樹立良好的形象，在遇到突
發狀況時，也能從容應對，甚而化危機為轉機，重要性可見一斑，因此領隊亦非人
人可為，除了本身得具備一定的學經歷資格外，並須通過考試院負責主辦或委辦之
資格考試才能取得合法領隊的資格。 
    依據旅行業管理規則第三十六規定：「綜合、甲種旅行業經營旅客出國觀光團體
旅遊業務⋯。成行時每團均應派遣領隊全程隨團服務⋯。」由上述可知「領隊」係

指引導旅客出國觀光，且全程隨團服務之人員。 

 
一、領隊考試資格： 
報考領隊的資格與相關規定自92年7月1日起由考試院擬定中。 

 
二、領隊之區分 
 
（一）依性質區分： （依領隊人員管理規則第三條規定區分） 

1. 專任領隊：指經由任職旅行業向交通部觀光局指定委辦單位 中華民國觀光
領隊協會申領領隊執業證而執行領隊業務之旅行業職員。 

2.  特約領隊：指經由中華民國觀光領隊協會向交通部觀光局申領領隊執業
證，而臨時受僱於旅行業執行領隊業務之人員。 

 
（二）依帶團區域區分： 
      1. 出國觀光團體領隊。  
      2. 大陸地區旅行團體領隊。  
 
三、領隊人員管理規則 
    在取得領隊證成為合格領隊後，領隊即受到民國91年配合「發展觀光條例 
第六十六條第五項之規定而增訂之「領隊人員管理規則」的規範，其主要內容包括： 
 
（一）領隊人員之考試自92年7月1日起改由考試院接辦。 
（二）具接待大陸人士之導遊人員（即華語導遊）可以不經大陸領隊考試即參加 
      訓練，取得正式領隊執業資格。 
（三）大陸地區領隊人員執行帶團工作，可以含括港、澳地區。 
（四）領隊人員分專任及特約領隊，專任者指受僱於業者，特約者指臨時受僱於 
      旅行業，目前（91年）均規定向中華民國觀光領隊協會辦領執業證。       
（五）領隊執業證有效期間為三年，期滿向領隊協會擬發，若連續三年未執行領 
      隊工作時，會喪失執業資格，必需再接受訓練，始可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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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領隊人員執行旅行社交付之觀光旅遊行程時，非因臨時特殊事故，不得擅 
      自變更。 
（七）專任領隊為他旅行社之團體執業者，應由組團出國之業者徵得其任職之業 
      者同意。   
 
四、領隊工作內容及流程 
    領隊工作可大致分為出團前作業、旅途隨團服務及回國結團作業等三部份，茲
分別於後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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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領隊工作流程及守則 

 

一、領隊工作流程 

領隊工作流程可以由接到旅行社帶團通知，前往公司報到，開始了解團況、主

持說明會、準備出團、旅途隨團服務、迄回國後之報帳與結帳，其作業流程及工作

內容，詳如附錄4-5.1-1所示。 

 

二、領隊工作守則 

領隊帶團代表公司執行業務，務請謹言慎行、善盡職守、熱忱服務，以謀求全

體團員之整體利益為其職份。 

 

（一）領隊應具備之條件 

1. 具有合格領隊證。 
2. 服務旅客的積極態度。 
3. 強健的體魄。 
4. 豐富的旅遊專業知識。 
5. 良好的外語表達與溝通能力。 
6. 足夠的耐性。 
7. 領導統御的要領和技巧。 
8. 良好的操守與誠摯的待人態度。 
 

（二）領隊之職守 

1. 確實按行程表，督導配合當地旅行社，完成既定行程。 
2. 確保旅途中團員及自身之生命財產安全。 
3. 執行公司託付之角色與工作。 
4. 維護公司信譽、形象。 
5. 收集、通報旅行有關之資料及訊息。 
6. 協助團員解決困難，提供適切之資訊。 
7. 隨機應變，掌握局勢，以求圓滿完成任務。 

 

（三）領隊的戒律 

1. 據實報帳，不淨報、不虛報。 
2. 勿在背後批評團員。 
3. 不可涉及男女關係。 
4. 金錢往來，一清二楚。 
5. 遵照法令，不教團員做違法的事。 
6. 與團員、當地導遊相處須嚴守分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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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行止端莊，自重人重，避免奇裝異服。 
8. 不賭博、不酗酒、不攜購違禁品。 
9. 誠信待客，不可輕諾寡信。 
10. 購物活動不可勉強，不可欺騙。 
11. 不強收小費。 

 

（四）服裝儀容 

      領隊在外代表公司，必須注意形象及服裝儀容，以維護公司聲譽。 

1.  說明會： 
(1) 男性領隊請穿著明亮、乾淨、整潔之服裝及皮鞋。 
(2) 女性請穿著端莊之服裝，並作必要之化妝修飾及皮鞋。 

2.  旅程中： 
(1) 出發當天： 
A. 如有公司制服請穿著制服或依說明會標準。 
B. 女性領隊亦同，除窄裙可以西裝長褲取代外，餘與說明會同。 

(2) 團體進行中： 
帶團期間可著便服，但以整潔、明亮為主，不得著奇裝異服、拖鞋等(海

邊旅遊區除外)，保持儀容整潔，建立領袖地位，是帶團取得信任的先決

條件，也可博得客人好感，踏出成功的地一步！ 

3.  返國時： 
       返國時於國外機場CHECK IN依出發當天之服裝規定。 

4.  經常保持儀容整潔，是博取客人好感的先決條件。 
 

（五）如何做好領隊工作 

1. 工作準備： 
(1) 出發前充份準備，按表核對所需辦理的事項。 
(2) 有可能發生的事，要提前告知旅客預防。 
(3) 最近的行程要再提醒一下旅客，使其注意應做的事。 
(4) 要做好所有該Reconfirm的工作，如班機、巴士、旅館、餐廳、表演場所

或事先預定之地。 

(5) 各項必要證件得預留影本以防萬一。 
(6) 國人特別注重食，故對於中西餐及菜單的預定避免重覆。 
(7) 配合各地風俗習慣，注意一些小細節，避免有可能發生的麻煩。 

2. 工作態度： 
(1) 設身處地為旅客著想，如果您是旅客您會想要什麼？ 
(2) 關心旅客的日常起居，相見時的寒暄很重要。 
(3) 對於同一團的旅客不能厚此薄彼，應一視同仁。 
(4) 要能讓旅客在他們需要幫助時能夠找到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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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以誠相待，以信服人。 
(6) 觀光途中的購物據點，不可明知其有假冒之嫌，還讓團員購買。 

 

3. 宣佈事項時： 
(1) 在宣佈事項時，要清楚表達，讓每位旅客都能充分接收與瞭解。 
(2) 在解說內容時要能深入淺出，讓旅客能夠輕易瞭解，並在腦海中留下印
象，例如土地、人口、年代等以台灣、中國等他們熟悉的數據做為解說

的比照標準，較能收到效果。 

(3) 自由活動時間，得提醒客人攜帶旅館名片或叮嚀如何回到集合地點，且
應於觀光行程中交待旅客，如不小心與團隊脫離時，應在原地等候領隊

回頭來找。 

(4) 以合適的口語發揮專業知識，讓旅客覺得頗有所獲。 
(5) 向團員宣佈事情或說明時，不要說：「您們怎樣⋯」，而應說：「我們現
在怎麼樣⋯」，以拉近領隊和團員的關係。 

(6) 當領隊在發件、登機證或呼喚團員時，切勿直呼大名，應該加個頭銜或
先生、女士等。 

(7) 集合點人數時，切勿以手直指客人計算人數，這是極不禮貌的行為，應
該使用計數器或以隱性的方式點齊旅客人數，而且應不厭其煩的每次都

親自點名，否則失落了團員將有更多的麻煩。 

(8) 團員中因組成的成份較複雜，總有些團員聽不懂國語、臺語或客家語，
領隊應就其比率做適當的處置，以便讓全部團員能接收所有的訊息。 

(9) 集合時，務請提早10分鐘到達，住宿飯店時應先公布自己的房號。 
 

4. 事件處理： 
(1) 遇緊急事故，冷靜處理，把傷害減低到最小的程度。 
(2) 遇旅客權益受損，當場解決，決不可拖延到回國，並注意掌握證據。 
(3) 本國旅客因個性較保守，在公共場合該鼓掌的時候請客人配合行動，也
就是請客人適度反應好或不好的感受。 

(4) 回國之班機如有變動，領隊應即聯絡總公司，以便通知其家人接機之時
間調整。 

 

5. 其他： 
(1) 團體氣氛的培養，得刻意的循序漸進，不要暴起暴落。 
(2) 與各地司機（尤其是歐洲地區）及導遊密切配合完成任務。 
(3) 每天需記帳，並記錄重大事情或應改進之處。 
(4) 團體的行動代表著一個國家的顏面，所以每個團員的個別舉動，領隊應
多注意，在應該提醒團員之際，切莫覺得不好意思而發生損害國家名譽

及形象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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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出國前作業 

 

    出國前作業，可分為接團準備、行前說明會及出團前置作業，茲分述如下： 

 

一、接團準備作業 

    領隊在接獲公司指派帶團任務時，應立即著手接團之各項準備工作，如遇臨時

事故無法成行，應及早向公司報告，以免影響正常出團作業。 

 

（一）報到作業 

1. 於接獲公司派團單後，立刻與公司確認，並且至少在五天前，到公司了解團
體狀況（旺季期間，尤須提前）。 

2. 應配合OP作業，協助準備說明會資料。 
3. 至公司準備E/D卡並填寫之。（OP應協助電腦刷卡作業）。 
4. OP交班時間或有確實需求，請領隊確實配合實際作業狀況協助之。 
5. 請詳讀WORKING ITINERARY，若與中文行程不符，請即要求OP轉知產品

主管請求更正。（使用部門聯絡單） 

6. 出團交班時，確實認清整個團體狀況和機票使用方式，並點交所有交待事
物，簽收後之情況，由領隊負責。 

 

（二）自身之準備工作： 

1. 蒐集報章、雜誌上刊載的相關旅遊資訊。 
2. 向同業先進或前輩們請益帶團心得與經驗。 
3. 向自該行程剛返國之領隊請教國外之現況。 
4. 調整身心健康、防患感冒、胃腸疾病之發生，已婚者更應重視與家人的生活
安排。 

 

（三）注意事項： 

1. 配合OP人員通知旅客或AGT有關行前說明會之時間、地點。 
2. 隨時與承辦OP保持密切聯繫，全盤掌握團體作業進度。 
3. 可協助OP製作旅客手冊。 
4. 應詳研旅客相關資料，包括： 
(1) 旅客之社會背景（家庭概況、職業或其身體健康狀況等）。 
(2) 旅客其他特殊要求（如聯絡國外親友、接送機、郵寄包裹等）。 
(3) 旅客餐飲禁忌（例如：不吃牛肉或全日吃素等）。 
(4) 旅客是否另有個別行程之安排？ 
(5) 旅客隨行子女與旅館住房方式。 

5. 應詳研行程內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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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團行程之所有機位與個別回程之訂位狀況。 
(2) 沿途使用旅館之地理相關位置與其內部設施。 
(3) 全團各國簽證申請作業進度。 
(4) 公司與國外Local Agent間之協議事項。 

 

二、主持行前說明會 

出國行程說明會通常由領隊主持，其作業程序依準備證件、操作方式、注意事

項，分別說明如下。 

 

（一）行前準備 

1. 充分瞭解行程內容。 
2. 提前十分鐘到達說明會會場。 
3. 協助OP準備資料或贈品。 
(1) 旅客手冊（內容詳載：旅客應注意事項、中文行程、飛機班次、住宿 

           旅館一覽表、各地氣候、時差）。 

(2) 團體旅客資料（如：飲食禁忌、是否隨團返國等）。 

(3) 胸章或掛牌。 

(4) 旅行袋。 

(5) 旅行契約書。 
 

（二）說明會內容（如附錄4-5.1-1） 

1. 說明會現場開場白 
(1) 領隊或公司主持人自我介紹。 
(2) 與全體參加人員確定是否參加本團(團名、地區、天數)。 
(3) 自我介紹及與會團員介紹。 
(4) 代表公司或主辦單位致謝。 
(5) 說明本次說明會實施之重點。 

 

2. 開始說明 
(1) 集合時間地點 
(2) 行李準備 
(3) 行動準備 
(4) 心理準備 

3. 說明旅程部份注意事項 
4. 說明安全注意事項 
5. 說明保險之規定(可自行加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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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4-5.1-1               出國前說明會內容提綱 

 
一、領隊或主講人自我介紹： (致歡迎詞) 

1. 本次旅行是由全省各大旅行社與X X旅遊聯合舉辦，感謝大家的支持與愛
護(如有AGT的人數超過五人以上，就必須特別提到AGT的大名)。 

2. 代表公司總經理及全體同仁誠摯歡迎嘉賓。 
3. 詢問言語溝通上是否有困難(國台語雙聲帶講述)。 
4. 領隊自我介紹。 

 
二、講綱內容： 

1. 集合時間地點 
(1) 集合時間、地點是：△月△日當天△時△分，於△△機場第△航站之△
△航空公司△櫃檯集合。 

(2) 集合時應注意準時、地點、服裝、行李標籤。 
 
2. 行程部分 
(1) 除上述說明出發日期、集合時間、地點外，應加入飛機班次、以及出國
當天的有關轉機或中途休息站應注意事項，及行程第一站國家的海關、
移民局的有關規定(尤其是美國或澳大利亞)。 

(2) 簡介行程，說明手冊內容，並指出飛行及巴士各路段，和約略的飛行時
間或行車時數。 

(3) 說明各地時差以及與國內之聯絡方式。 
＊行程部份應注意事項 

           ．與原訂行程是否有差異？ 
           ．班機時間表？是否為顛倒行程？ 
           ．與高雄之銜接？ 
           ．高雄旅客在途中碰面定點 
 

3. 服裝與氣溫 
(1) 歐洲氣候乾燥，早晚溫差大，請備乳液、護唇膏、面霜及保暖衣物。 
(2) 衣服以易洗快乾之輕便休閒服為佳，但參觀教堂不可穿著短褲、涼鞋 

 及露肩服裝。 
(3) 鞋子以休閒鞋為佳，避免穿新鞋，有穿拖鞋習慣者請自備。 
(4) 風衣及雨鞋可隨意攜帶備用。 
 
4. 飲食 
(1) 早餐皆為△式早餐(依團體不同而定)，一般均在旅館內用餐。 
(2) 略述美式早餐與大陸式早餐之不同，歐洲旅行團之早餐一般為大陸式， 
 欲改吃美式早餐，請另行付費。 
(3) 午、晚餐以中餐為主，但各地仍配合品嚐當地餐。 
(4) 餐食不含飲料，有飲酒習慣者請自行付費。 
(5) 可準備些許乾糧、零食、沿途享用。 
(6) 多喝水，多吃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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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吃保沒問題，但口味未必合於理想，請見諒。 
(8) 特別餐食調查，如早齋，不吃牛肉，吃素等(記得於會後收即此資料)。 
(9) 在進入某些自來水不能生飲的國家，須事先提醒旅客注意。 

 
5. 旅館 
(1) 旅館房間以兩人一室為原則，如特別指定住宿單人房者，請於出國前支
付差額。 

(2) 歐洲旅館多為傳統式，大小可能不一致，床鋪兩張單人床，有衛浴設備
但多用SHOWER，新式靠近郊區，市內多老式旅館；此次安排以新式
旅館，乾淨舒雅為準。(主持人應預先了解旅館位置、設備、新舊等配
合解說內容) 

(3) 牙膏、牙刷、刮鬍刀、吹風機、拖鞋、浴帽等個人使用物品請自備，有
個人衛生習慣，請另帶一條毛巾。 

(4) 房內之插座電壓：美加地區：扁形插座，110V。歐洲地區：圓形插座， 
 220V。 
(5) 浴室設備請注意使用，洗澡時請站在浴缸內，拉上布簾，下擺收入浴 
 缸內以防滲水。 
(6) 浴內水龍頭之型式、大小、使用方法均有所不同，不妨使用前，先站立
於浴缸外，將其開關向左右或上下，前後推轉即可。 

(7) 離開房間請記著帶鑰匙，外出請攜帶印有旅館名稱、住址之名片，以防
迷路。 

(8) 夜間如需泡茶或點心者，請自備電湯匙及不鏽鋼茶碗備用。 
 

6. 交通 
(1) 飛  機： a.長途飛行請多休息 

               b.請勿酗酒。 
               c.隨身攜帶盥洗用具及保暖衣服，女士最好請著長褲。 

d.機上耳機及酒類免費。 
(2) 遊覽車： a.長途巴士請輪流使用座位。 

               b.協助保持車上整潔，不可在車上吃冰淇淋。 
               c.行車路線已事先安排，不可能隨意更改。 

 d.巴士在公路上行進時，請勿任意走動或站立於司機座位旁。 
 e.可準備錄音帶或書報雜誌以排解旅途中之時間，增加樂趣。 
 f.位子不分好壞，大家多禮讓。(人數太多，則用輪坐方式) 
 g.司機旁之座位為備用區，請空出來。 

7. 參觀重點 
(1) 強調時間的控制是團體行動最重要的關鍵，彼此互相體諒大家都愉  

 快。 
(2) 參觀名勝古蹟，請排隊進場，並保持安靜，聆聽導遊解說，千萬不 

 要用手觸摸館內物品，以免遭警衛斥責，造成不愉快的場面。 
(3) 橫越馬路，請走行人穿越道(班馬線)，上下巴士或樓梯，請注意安全。 
 

8. 行李 
(1) 經濟艙每人行李限重20公斤，商務艙則為30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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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最好使用硬殼之旅行箱。 
(3) 利用吊牌及貼紙，識別自己行李。 
(4) 如有行李件數增減，請通知領隊。 
(5) 請備輕便隨身行李，攜帶常用物品及保暖衣物。 
(6) 護照重要文件及貴重物品，請勿置於大行李箱內(記得隨身謹慎攜帶)。 
 

9. 貨幣與匯兌 
(1) 盡可能在國內兌換當地貨幣，可減少手續費及匯率損失。 
(2) 台灣出境限制NT$40000+US$5000以內。 
旅行支票或信用卡使用方便，但另請備美金或當地貨幣零鈔。中南半
島及其他落後地區則以準備美金現鈔為宜。 

(3) 大額匯兌，請至銀行辦理。 
(4) 匯率係浮動，請參考資料上之說明。 
 

10. 小費：支付小費是種禮貌，感謝別人提供的服務，請入鄉隨俗。 
(1) 已包括之小費：行李搬運、餐食、團體活動。 
(2) 長途司機、當地導遊及旅館床頭小費均因當地習慣、消費水平之不同而
異。通常歐美地區床頭小費每人每天約1∼2美元，司機、導遊以每人
每天2∼3美元為準，亞洲地區通常由導遊一起處理，此外也有部份旅
行社採小費全包（團費內含）。 

(3) 另外，凡自行外出用餐、搭乘計程車，亦須視情況酌付小費(尤其是歐 
 美地區)。 
 

11. 個人物品 
(1) 常用藥品及醫生處方(國外藥房只能憑處方賣藥)。 
(2) 計算機、針線包、茶葉、鋼杯。 
(3) 攝錄相機、照相機、底片、乾電池。 
(4) 電湯匙、插頭形狀、電壓伏特數。 
(5) 其他。 
 

12. 自由行動及夜間活動：請注意內容說明及安全說明，勿隨意踰越。 
(1) 每人體力不同，請利用時間自行調整。 
(2) 可利用此時段，滿足個人之需求。 
(3) 也可參加Optional Tour(國外自費行程)。 
(4) 各項選擇性行程及收費標準(如說明會資料所列)。 
(5) 未經公司推薦或自行參加之活動，請貴賓自負風險及安全性。 
 

13. 安全 
(1) 攜帶之金錢請勿露白，收藏需隱密，霹靂包並不理想，衣著勿華麗，勿
帶貴重飾品，男仕褲裝要有鈕釦，女仕皮包要能斜背，並有拉鍊。 

(2) 舉止勿誇大，言行不喧嘩，行路靠內側，團體要跟上。 
(3) 不與陌生人搭訕，平平安安出門，快快樂樂回家。 
(4) 在旅館內不隨便開門，一定要確認是否熟人才開門。 
(5) 護照、機票、金錢、首飾、相機、信用卡等貴重物品，請隨身攜帶，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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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保存。另用小記事簿將旅行支票號碼、護照資料、國外親友聯絡地位、
電話記下，俾便辦理掛失或聯絡。 

(6) 出國前要將護照、機票、簽證影印一份，存放於大行李內，旅行支票與
兌換水單及黃色存根聯宜分開保管，以便於遺失後儘速獲得補發。 

(7) 從事水上活動時，特別要遵守規定。 
 

14. 歐洲簽證及通關 
(1) 團體簽證，團進團出，須依序排隊通關，旅客如有個簽，則可至其他窗
口辦理通關。 

(2) 購買物品請保留收據，免稅品通關時應將稅單交予海關，有時海關會要
求查驗物品，請隨身攜帶。 

(3) 陸路通關時，請留在車上，不需下車。 
 

15. 團友與領隊配合 
(1) 互諒互信，同舟共濟，團體旅行，彼此忍讓，樂趣無窮。 
(2) 務請守時。 
(3) 公共廁所如需付費時，請備銅板。 
(4) 團員中懂英文者，請協助同行團員，可縮短時間。 
(5) 請配掛識別證，以利識別。 
(6) 小心保管自己證件及貴重物品。 
(7) 注意身體健康，保持愉快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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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出國前與 OP工作交接 
出國前與OP交接之工作，包括：請款、核對證件及Working Itinerary等三項， 

注意事項如下： 

  1. 護照、簽證、機票、PNR及總表之旅客英文姓名必須親自加以核對，尤  

    其注意PPT是否有蓋鋼印，公務員是否有蓋出境章、護照套上之名條是否與

內頁吻合。 

     2. 機票之Coupon是否正確無誤，若為電子機票應特別說明使用方式。 

     3.  至少出發前三天CHECK國外AGT傳回之Working Itinerary，接送機、班機

時間、巴士使用時間及門票、餐食是否有包。若有異，請OP再與國外AGT

確認，若認為Itinerary有不合理之處，請與產品部CHECK後，以部門聯絡

單通知國外AGT更改。 

     4. 特殊餐食安排之Booking必須確認。 

     5. 其餘依公司之Checking List逐一檢驗。 

     6. 歐洲團第一餐，務必於出發前請OP或自行發傳真先訂妥，尤其是春假 

       期間的團體。  

 

四、出團前置作業 

    在舉行說明會後，原申辦之各國團體簽證將陸續辦妥，國外代理商會將該團領

隊專用之WORKING ITINERARY電傳給OP主管，同時也已開妥團體機票，這時就

進入出團前置作業程序，時間約在出發前72小時之內。 

 

（一）準備資料：（依前往地區、國家增減以下資料） 

1. 前往國家團體簽證正、影本各一份。 
2. 旅客護照正、影本各一份，並注意效期至少須達六個月。 
3. 團體旅客機票各一。 
4. 前往國家旅客入出境登記表(E/D CARD)一份。 

5. 國內外海關申報單一份（視各國情況而定）。 
6. 旅客行李名牌各二份。 
7. 團體旅客訂位記錄(PNR)正、影本各一。  

8. 如前往國家採落地簽證時，須事先備妥表格、照片及費用（當地貨幣或美
金）。 

9. 國外LOCAL AGENT聯絡資料一份。 

10. 國外各大城市使用餐廳一覽表一份。 
11. 團體旅客分房表。 
12. 行程內各大城市街道地圖各一張。 
13. 團體簽證、護照查核表一份。 

 

（二）操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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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出國前置作業之操作，係將團體機票，E/D卡、分房表⋯等分別予以檢 

      查，茲分述如下： 

1. 團體機票 
(1) 團體機票領回後，詳細核對旅客英文姓名、班機時間及其個別回程。 
(2) 並按PNR上之順序，將搭乘票根逐一撕下放入信封內備用。 
(3) 抄錄票號。 

2. E/D卡與海關單 
     E/D卡、海關申報單、行李名牌或名條可借助電腦逐一列印備用或由  

        領隊手寫。 

3. 分房表 
      分房表可按實際住宿次數再加十份影印數量備用。 

4. 訂餐方式  
 沿途須由領隊自行訂餐之城市、餐廳名稱、地址、電話、用餐時間應事先 

 依行程列出一份供長程司機參考，以資配合作業。 

5. 其他 
 以小本記事簿將公司主管臨時交辦事項逐一記載，以免漏失，造成困擾。 

 

（三）注意事項 

1. 將團體簽證、護照之正、影本分開放置，以防萬一正本遺失時，尚有影 
           本備用。 

2. 注意團體簽證上進出該國日期、機場（或港口、關口）名稱是否與行程相符
合。歐洲地區普遍適用申根簽證，雖較方便，但仍須注意其相關規定。 

3. 逐一查核旅客搭乘票根張數，是否與實際出發人數相符合。 
4. 撕下票根之排列順序最好與PNR上之順序相同，以利機場櫃台作業。尤其
是有轉機再CHECK-IN之情況時須收齊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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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旅途隨團服務 

 

旅途隨團作業，包括出境聯檢作業、隨團服務任務之執行及返國作業，茲分別
詳述如下： 

 
一、機場集合 
 

（一）領隊至少於集合前20分鐘就定位，並掛上胸牌，攜帶團旗。 
（二）集合時間請清點人數及行李，並請客人將手提行李隨身攜帶，可讓客人自 

          由活動，並規定在45分鐘後返回原地集合。 

（三）美國及紐澳團，請客人務必將食品置於手提行李，或集中在一個行李內以 
      便抵達時能迅速辦理通關作業。 
（四）超過集合時間 30分鐘後，若仍有客人未到，請依團體旅客資料表之客人  
      電話逕行聯絡，並最遲於集合後 45分鐘 CHECK-IN行李，將客人未到，將其

護照、機票、登機證交予送機人員處理。         
 

二、出入境作業 
 
（一）出國之機場出境程序 

 國內出境之國際機場包括桃園中正機場和高雄小港機場兩處，特殊情況包 
 機時亦可能由花蓮或其他國內機場出發。 
 

1.  準備資料(或證件) 
(1) 護照正本 
(2) 機票之搭乘票根 
(3) 前往目的地國家之入境簽證 
 

2.  櫃台報到及行李託運 

 (1) 將上述資料送往航空公司團體櫃檯辦理登機手續 
(2) 招呼旅客將託運行李集中清點 
(3) 分發行李名牌 

(4) 取得行李託運單，交予桃勤人員掛上行李託運籤條並注意掛牌上中途    
          轉機之機場是否相符 

(5) 轉送海關X光檢查，俟全體團員行李通過檢查，方可離開櫃檯 
(6) 美加團之班機目前較注重安檢，亦有可能須由個人直接辦理行李檢查 

          及託運。  
 

3. 集合團員及分發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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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招呼旅客再次集合 
(2) 先自我介紹，再說明注意事項，務必將客人縮小範圍於領隊之音域內， 

說明時簡單扼要，除國語說明外，重要事項如登機時間及登機門號碼再
以台語複誦。 

(3) 發放護照、登機證、簽證或台胞證，請客人務必詳細檢查，若有轉機 

之登機證時應於下一個機場再轉交旅客。 
(4) 宣佈登機門號碼、登機時間、飛行時間、中途是否有轉機或停留。 
(5) 美國團的I-94、Customs Form，紐澳團的入境卡及Agriculture  

Quarantine &Customs Declaration務必事先備妥，需客人簽名部份，務必請
客人親自簽名。若為直航班機，在中正機場(或高雄機場)就必需將海關單
填妥(若有個別問題可利用上機後再行處理)以縮短入境時的通關時間，若

有轉機且轉機時間充裕(2HRS以上)可於轉機點做此動作。 
(6) 再次宣佈登機門及務必到登機門的時間(班機起飛前半小時)。 
(7) 利用5-10分鐘，再次將說明會重要事項，扼要說明或提醒。 

(8) 領隊再次確認： 
A. 行李收據 
B. Group Visa 

C. Connecting Boarding Pass 
D. 機票是否齊全。 

 

4. 通關作業 
(1) 帶隊上樓，清點團員人數，說明證照查驗程序。 
(2) 說明機場內之設備及內容、位置(如登機門或是免稅商店) 
(3) 再次說明登機門號碼及登機時間。 
(4) 帶隊通過證照查驗。 
 

5. 注意事項 
(1) 登機證件： 

                A. 護照上之英文姓名必須與登機證上之英文姓名相符。 

                B. 如果不同，立即請航空公司櫃檯人員更正。 
(2) 託運行李： 

 A. 託運行李時，應逐一查核行李託運籤條上之日期、班次、中途轉機 

              點和前往目的地是否證確。  
           B. 清點件數是否與收據張數相符合。 

(3) 機上座位： 

A. 登機證上之姓名係按英文字母順序排列，因此可能造成夫婦、 
      或同行的親朋好友無法坐在一起，宜事先說明。 

                B. 可在登機前候機室略作調整，並尊重團員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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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外機場轉機程序 
      出境班次如非直接飛目的地，而須於國外機場辦理轉機事宜時，通常同   

      一航空公司或有聯營作業系統之不同航空公司，均可直接辦好CHECK IN 
      手續，並給予下一航段之登機證。 

1. 準備證件 
(1) 護照 
(2) 下一段航程之搭乘票根 
(3) 有效之入境簽證 
(4) 行李收據 

 
2. 操作方式 
(1) 順序下機，搭乘TRANSFER BUS至集結點與航空公司之地面作業人員   
 CHECK是否需再搭乘TRANSFER BUS至另一 TERMINAL。 
(2) 清點客人是否均到齊。 
(3) 取出下一段機票及行李收據，交航空公司櫃檯辦理CHECK IN，若在  

          台北已取得登機證者則可免，但必須向客人說明WC所在，及集合時 
          間和登機門號碼。 

(4) 所有手續辦妥後，找一定點，幫客人看管手提行李，讓客人自由活動。 
(5) 在集合時先分發護照、登機證，並宣佈班次、起飛時間、登機門號碼， 

          然後一起通過X光安全檢查，前往登機門前，準備登機。 

(6) 班機如僅在中途站停靠，下機時別忘索取轉機卡，並應告知旅客再登 
          機的時間和登機門號碼。 

 

3. 注意事項 
(1) 轉機時間如果超過4小時以上，按理可向航空公司領取飲料卷(Soft   
Drink Coupon)，如時間超過6小時則可領取點心券（Snack Coupon）。 

但如今因團票價格之競爭激烈，在國外不再享有這類待遇，領隊應於 
國內出發前請示公司之處理原則。 

(2) 轉機時，要留意登機門號碼可能臨時會變更。 
(3) 行李收據應按號碼先後順序排列，以利查核。 

 
（三）國外機場入境程序 

      團體抵達目的地機場，清點人數後稍微休息(上廁所或盥洗)，若為團簽則須 
      全團依序排隊一起入境。         

1. 準備證件 
(1) 護照 
(2) 簽證 
(3) E/D CARD (如果需要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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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共同準則 
(1) 請客人在飛機著陸前先上洗手間，下飛機後待領隊清點人數後即可通  
 關，以免耽誤通關時間。 
(2) 請客人在下飛機後務必等全團到期後再行動，絕不要跟著別人或他團 

          向前衝。 

 
3. 操作方式 
(1) 如係持用個別簽證(蓋/貼在護照上)者，即可各自排隊入境，惟領隊宜先
向移民局官員說明來自台灣、停留天數、下一站欲往何處、全團人數、
此行之目的等，並在一旁等候，隨時為旅客擔任翻譯工作，但絕不代替
旅客回答問題。通常領隊的位置是殿後。 

(2) 如係使用團體簽證，則依表上姓名之先後順序排隊，(護照翻至附有相 
 片之頁數)依序入境。領隊的位置則是走在前端。 
(3) 齊體全體團員至行李提領處(Baggage Claim Area)，利用行李推車，排 

 隊將行李一貫通過海關檢查。 
(4) 走出海關大門後，逕往集合地點(事先約好)集合清點人數與行李件數。 
 

4. 注意事項 
(1) 請客人務必配掛公司之胸牌，以利Local人員接機。 
(2) 攜帶現金(含外幣)如超過規定金額即須申報。 
(3) 於通關前再次檢查客人之海關單，若有需申報者問明項目後，幫客人以
英文寫在海關單背面的申報物項欄內（中國大陸則以中文填寫即可）。 

(4) 海關單務必請旅客親筆簽名，以示了解規定之內容，並提醒不可作假。 
(5) 領隊先過移民關，到提領行李處等候，指揮客人通過海關(紅‧綠線)， 
 並於客人都確認行李後，領隊不論是否有物品申報，均需到紅色櫃檯   
   後協助客人過關。 

(6) 確定所有客人通關後，領隊方可過關。 
(7) 若有特殊狀況，客人被留置或帶至小房間，領隊務必予以協助，並想法
通知Local guide先行將團體On Tour，並確認團體行進路線、時間及餐廳，

於問題解決後儘快與團體會合。 
(8) 如遇到行李未到，領隊應陪同旅客前往航空公司Lost &Found櫃檯，出示
護照、機票存根、行李收據辦理找尋行李手續，並留下往後三天行程之

旅館名稱、地址、電話，以保持聯絡。 
(9) 切勿攜帶違禁品或侵犯智慧財產權之物品入境，以免受罰。 
(10)第一站應會有Local AGT之代表接機，需注意再次Check Working  

   Itinerary及清點Voucheur或TGV之車票等，若未取得，需儘快與Local 
      聯絡，以確定在何時何處可取得。 

(11)歐洲部份機場巴士均在機場外的停車場，出發前務必弄清楚如何叫車，

以免屆時等不到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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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團體為領隊兼導遊（Throughout Guide）時則必須自理，於大陸地區有 
 全陪時可請其協助相關事宜。 

 
（四）國外機場出境程序 

1. 準備證件： 
(1) 護照 
(2) 機票之搭乘票根 
(3) 前往目的地之國家(地區)有效之入境簽證 
 
2. 操作方式 
(1) 將全團行李集中在機場內，擬搭乘之班機櫃台前辦理登機手續，其程序
與出國略同。 

(2) 申報VAT：自歐洲或美加地區等返國者欲申報VAT退稅手續時，需持退
稅單(填妥英文姓名、護照號碼、在台地址)機票、護照、及已掛妥航空公

司託運行李籤條之大行李(裝妥所購退稅物品)，前往海關辦公室接受查檢
蓋章後，返回原櫃檯前辦理行李託運。 

(3) I-94表格：自美國地區返國者，須將I-94表繳還航空公司(代收)。 
(4) 如需支付離境稅者(如紐澳地區)，則需持登機證前往專用櫃檯繳納，並取
回收據。 

 

3. 注意事項 
(1) 國際線機位之RECFM工作務必由領隊親自作，即使Local承諾代辦， 
 亦須再三叮嚀，尤其若有SPCL Meal需再與航空公司確認，並記錄 

 RECFM的時間及Staff的姓名。 
(2) 客人若在國外脫隊時(含日本過境留宿)應將機場稅如數退給客人，以免返
國增加作業上的困擾，若客人有個別回程，請T/L在可能的範圍內問清

客人當地聯絡電話，幫其事先作好RECFM的工作。 
(3) 應檢查是否有後續行程，妥善分好行李之運送目的地(如高雄小港)。 
(4) 每個國際機場之Check In作業或有差異，請領隊務必出發前查詢清楚。 

  
（五）返國之機場入境程序 

1. 準備證件 
(1) 護照 
(2) 海關申報單 
(3) 檢疫申告書(如自疫區返國) 
 
2. 操作規範 
(1) 領隊應優先處理轉機高雄小港之旅客，直至取得登機證。 
(2) 可請客人自行通過境管局之證照查驗及提領行李過關。 



第四篇  出國旅遊作業手冊 

4 - 103 

(3) 若有包車接機，務必事先向客人說明集合地點在出口後之大廳，並出口
後點清人數，通知接機專車。 

(4) 若為澳紐美地區直航班機，中正機場特別設有免申報(僅攜簡便手提行 
 李者)櫃台，可免驗行李直接出關，請領隊提醒團員留意。 
(5) 切記領隊須在行李提領區前，等候所有客人均領到行李後才能出關， 
 絕對不可(在領到自己行李後)先行離開。 
(6) 若有行李未到，領隊應陪同前往Lost &Found服務中心處理，填具表格詳
註行李外觀樣式及內容物，並於返家後，繼續聯絡追蹤。 

 
3. 注意事項 
(1) 如自疫區返國之旅客，務必詳實辦理檢疫申報。 
(2) 回國時，切勿替別人攜帶未經檢視之行李返國，更不可攜帶違禁品。 
(3) 返國時班機如果延誤，應提前通之公司值班人員轉告旅客家屬，以免讓
人在機場久候。 

(4) 如果返國班機抵達時間是在晚上十二點以後一般均有航空公司之專車 
 送往市區或是應事先查核公司是否安排接機專車送回台北市區。 

 

三、隨團服務之執行 
  
（一）旅遊景點 

旅遊景點之領隊工作首重安全，除須為說明及解答問題外，更應兼顧旅客與
自身生命、財產之安全。 
1. 準備資料 
(1) 旅遊景點之民情風俗和歷史背景。 
(2) 旅遊景點之地圖。 
(3) 中外歷史之年代對照表。 
 
2. 各觀光點介紹時之規範 
(1) 在各旅遊區(含海洋世界、迪士尼等主題樂園)，領隊必需全程帶領客人介
紹遊玩，除非客人要求，否則領隊絕對不可任意解散客人。 

(2) 長途行車時，至少有1/2以上的時間，介紹有關的人文史地背景資料， 
 團康及放錄音（影）帶的時間必需在此1/2的時限之外。 

(3) 若該地有英文導遊（如SYD的Opera House，ROT的WAKA等） 
 領隊必需即席翻譯，不可矇混過關。 
(4) 若為長程車進入市內，至少在進市區前的15分鐘開始介紹該市之背景 
 資料，市區觀光時需全程解說。 
(5) 在回國前1-2天，利用車上時間與客人做感性溝通，了解有無訴怨，並
推介公司其他產品。（及回收意見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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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注意事項 
(1) 下車後先引導旅客上廁所，如天氣嚴寒或下雨，別忘了提醒旅客加一件
外套或攜帶雨傘。 

(2) 中文介紹旅遊景點，時間約5-10分鐘，內容簡單扼要，其餘細節則可 
 留待車上後再加以補充。 

(3) 如有英文導遊前來服務，應先將他（她）介紹給全團旅客認識，並請大
家拍手歡迎。領隊擔任翻譯時，亦可將平日在家研讀書籍之相關資料適
時加入，充實內容。 

(4) 如有中文導遊前來服務，應分開一前一後招呼旅客，並提醒大家盡量聚
集在一起，避免團體隊形前後拉長，不易掌控。 

(5) 在旅客風險高之國家或地區旅遊時，應隨時提高警覺，注意旅遊安全， 
         防患竊盜事件發生。（細節請參閱第一篇第二章第二節有關旅遊安全之 
            內容） 
 

（二）旅館 
1. 準備資料 
(1) 分房表（註明領隊房間號碼，隔天Wake-up Call和下行李、巴士出發之

時間）。 
(2) 住宿或餐食簽帳單（Voucher）。 
(3) 行李小費簽帳單。 
 
2. 操作方式 
(1) 先向旅館櫃檯確認團號無誤後，立刻告知所需的房間數和行李件數，並
將房間依序分配。並詢問房間內有無特殊設備。 

(2) 請旅館Bell Captain清點行李，再給一份分房表（因可能與其原先已持 
 有者略有更動）。 

(3) 集合旅客宣佈下列事項： 
a. 明天早上晨喚時間 
b. 用早餐時間和地點 
c. 明早下行李時間及放置位置（有些旅館之規定為房門內） 
d. 房間對房間及外線應如何撥電話，並宣佈領隊房號。 
e. 房間內和旅館之特殊設備。 

(4) 如果需要，領隊可在30分鐘後進行查房工作。 
 
3. 注意事項 
(1) 若客人為家族或親友同行請盡量滿足客人之需求安排隔鄰房間。 
(2) 說明門鑰之使用（近期多用電腦磁卡，或使用Room Key才能開啟電源之
設備）。有時電梯須用房間門的電腦磁卡刷過才能啟動，以過濾閒雜人等

進出，尤以高級旅館之商務樓層最為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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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若旅館內有付費電視必須事先跟客人說清楚，以避免無謂的困擾。 
(4) 領隊務必明確告知客人自己的房號，絕不可隱密不宣，切記，Check In 

 後仍為工作時間。 
(5) Check In後務必查房，並教導客人使用房間人之各項設施（如電視、空
調、吹風機等）。 

(6) 若紐澳團的Paper Box過多時，可存於旅館的行李房中，但請清點件 
 數，取得收據，以免Check Out時發生困擾。 
(7) 住宿旅館宜慎防火災，並提醒旅客切莫在房內吸煙。 
(8) 提醒旅客沐浴時應將簾子下擺放在浴缸內，以免洗澡水四溢，造成旅館
之困擾。 

(9) 早上集合時，領隊須提前10分鐘下樓，協助客人Check Out，並與Cashier 

 核對是否有未付帳單。 
(10)全團行李搬至大廳後，應立即清點件數是否正確，上車前請旅客自己再
確認一次行李，待辦妥Check-Out後，再通知司機裝上巴士。    

(11)所有旅館之Rooming List請保存至回國後再銷毀，以備客人萬一有遺失
物品時有跡可查。 

 

（三）餐飲 
除了大陸線和東南亞、美西線、東澳線之外，其餘之長程線和日本線，市場
上業者大都以領隊擔任Throughout Guide工作，因此配合行程，挑選餐廳及訂

餐方式，亦成為領隊服務工作的重要項目之一。 
       

1. 準備資料(訂餐方式) 

(1) 先報團體名稱，團號和領隊姓名 
(2) 人數(大人+小孩+領隊) 
(3) 素食者或其他特殊飲食限制者  
(4) 抵達餐廳之用餐時間 
 

      2. 操作方式 

(1) 挑選餐廳以舒適整潔之環境、衛生可口之菜餚和親切熱忱之服務態度 
         為原則。如能予公司長期合作者更好。 

(2) 旅途中之訂餐時間最好能維持在48小時前訂妥，在旅遊旺季期間更應 
 提早。 
(3) 訂餐方式可以書信或長途電話為之。 
(4) 付款方式亦可選用現金、簽帳單或信用卡等。 

 
      3. 注意事項 
 (1) 如有公司指定使用餐廳，務必遵照規定前往。 

(2) 一經訂妥，盡可能不要更動，亦不可在抵達當天取消，如因故無法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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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餐，請於抵達24小時前，妥婉通知對方，並請求諒解與配合。 
(3) 領隊不可任意要求餐廳給予特殊佳餚禮遇，請多諒解人家經營事業的辛
苦。  

 
（四）交通工具 

1. 飛機 
      國人出國旅遊所使用交通工具98%以上都依賴飛機，其重要性不言可喻。 

(1) 準備資料 
A. 飛機班次時刻表 
B. 飛機艙內座位分配表 
C. 此次旅行將使用飛機之機型、配備之各項資料。 

 
(2) 操作方式 
A. 登機後，即告知空服人員有預訂素食或特別餐食旅客之座位號碼。 

B. 協助團員就座、放置手提行李，並告知團員們領隊座位所在，方便 
   有事時聯繫。 
C. 提醒旅客： 
a. 空服人員在服務餐飲時，請暫時不要在走道來回聊天和嘻笑，以
免妨礙工作。 

b. 禁煙之班次，絕對不可吸煙，而在非禁煙之班次，務必在指定區
內吸煙，廁所內是禁煙的。  

c. 不在機上賭博或大聲喧嘩。 
d. 手提行李盡可能放置在行李架上，不要放在座位前，以免影響他
人進出座位之交通。 

e. 長途飛行宜注意睡眠和補充水份，少喝酒，每隔一段時間就應起
身走走，稍加活動筋骨，以調節身體狀況，避免時差失調。 

f. 留意隨身貴重物品之保管。 
g. 下機或轉機時，記得取走隨身攜帶之行李。 
 

(3) 注意事項 
A. 領隊的座位需在團體座位Block之頭排的走道邊，若領隊在吸煙區， 
   亦必需告知客人座位號碼，以便客人在需要協助時找到領隊。 

B. 若客人需要毯子或枕頭請予以協助。 
C. 請確認SPCL Meal的客人座位，登記後交給空服員以便送餐。 
D. 樸克牌請客人逕自要求，無須由領隊主動索取，以免造成友團領隊之
困擾。 

E. 於空服員發完餐食後向客人說明主菜，並幫不諳外文之客人在餐單上
圈選。於上餐時，就算客人不懂英文亦可享用自己想要的食物。 

F. 於機上過夜之團體，應於用完餐後向客人道晚安，並說明抵達後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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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天的Tour，請客人盡可能休息。 
G. 夜間飛行時，冷氣會顯得略強，旅客睡覺時應先蓋妥毛毯，再將安全
帶鬆鬆地扣上，避免飛機突然遇到亂流，發生意外。 

H. 如遇緊急事故發生，領隊應充分與空服人員配合處理。 
I. 於翌晨用早餐時，向客人道早安，且提醒務必用餐，並再次提醒通關
注意事項。請客人在飛機降落前上洗手間(以免耽誤通關時間)，並提
早清點手提行李及座位附近之隨身物品，以免遺忘在機上，尤其是護
照及兩段合併的登機證。 

 
 2. 火車 

(1)  準備資料 
 A. 火車時刻表 

B. 火車票 
        C. 訂位記錄確認單 

            D. 團體座位分配表 
 

(2) 操作規範 
A. 搭乘火車行李處理方式有三： 
a. 如需託運大行李，請在火車出發前45-60分鐘抵達車站，以便安
排行李託運事宜，如印度火車、日本新幹線、法國TGV等。 

b. 如果行李係交由長途巴士載運，則團體可在出發前30分鐘抵達 
 車站。 
c. 搭乘火車時隨身攜帶之手提行李盡可能以簡單、輕便為原則。 

            B. 在月台： 
a. 先前往查明欲搭車次之月台編號。 
b. 隨身行李不可離身，注意財物安全。 
c. 提醒旅客勿在月台上追逐嬉戲(特別是小孩們，以免發生危險)。   

            C. 火車中途停靠： 
火車在中途停靠時，即應請團員們回到自己的車廂座位上，以免車

輛調度關係，隨著其他車廂被留置在中途站內。 
       

(3)  注意事項 

A. 提醒團員保持車內整潔，小聲交談，並遵守車廂禁煙之規定。 
         B. 搭車時間如遇上、下班交通擁擠時段，可酌情提前離開旅館。 
         C. 如語言不通或路途不熟，可先商請餐廳或購物店派人支援。 

         D. 若搭乘印度火車時，應妥善看管行李，可委託導遊負責。 
 
      3. 巴士與司機 

  除了飛機以外，巴士與司機可算是第二重要之交通工具，領隊應主動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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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司機溝通，維繫雙方和諧關係，保障旅途一路平安順利。 
        (1)  準備資料 

            A. 高速公路分佈圖 
       B. 沿途各大城市街道圖 

C. 沿途使用餐廳(已訂妥)一覽表 

D. 公司團體標示貼紙 
 
        (2)  操作方式 

    A. 尋找巴士 
a. 初次與司機和巴士見面，應親切寒暄，先自我介紹，再請問司機
先生大名。     

b. 詢問車況與車內設備(如W.C.、MINI-BAR、Mobile Phone、冷氣、 
 麥克風、錄音機操作)。 

            B. 介紹車況 

     a. 待全團旅客坐妥後，介紹司機，請大家鼓掌歡迎。 
 b.介紹車況，並請全體配合保持車內整潔。 
            C. 座位分配 

a. 座位安排以禮讓老弱婦孺先坐在前排為原則，若普遍為互不熟悉
之旅客則可每天前後依序調整。 
b. 車內盡可能不吸煙(司機除外)，如有煙癮發作者，可請至後排座位
吸煙（並請司機打開後座抽風機，以維車內空氣清新）。不過目前
絕大多數地區均有車內禁煙之法令規定，務請遵守。 

            D. 中途休息 

               為體諒年長者，長途車舟跋涉，原則請司機配合每隔兩小時停車 
休息一次。 

            E. 行車安全： 

           領隊應設法找話題和司機聊天，避免旅途單調乏味造成司機疲 
               倦、體力透支，影響行車安全。 
            F.  突發狀況處理 

               如遇突發狀況(車子拋錨、司機病倒⋯等)均應 
a. 設法安頓團員，安撫旅客情緒 
b. 在立刻配合司機檢修或聯絡國外代理商處理。 
 

(3) 注意事項 
A. 安排座位時，除客人有特殊要求，一般均由客人自由就座，但若 

為LDC時，儘量請客人勿將隨身行李放於座位上過夜，以示公平，
而司機後座右手邊之第一排兩個座位為公務位置，請勿佔用。 

B. 若有L/G時，領隊宜先將L/G介紹給客人，再將團體交給L/G， 
 但領隊必需坐在L/G旁盡監督之職，絕不可窩在車後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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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若為Throughguide，上車前先請客人確認隨身行李，證照是否已 
 存放妥當。若通關前將機票發給客人，此時必需回收以免客人遺 

 失，並叮嚀客人千不可將護照內之I-94，或其他國家的入境貼紙 
 自行撕掉。 
D. 不論在那個目的國家均需先介紹 

a.台灣的時差 
            b.該國錢幣的兌換率 
             c.安全上應注意得事項(尤其是歐洲國家) 

d.車上規定(不可抽煙，不可飲食，並與司機Check廁所可否使用) 
E. 必須詳讀、核對Local交予的working Itinerary及Voucher，若內容 
 或人數、房數與實際不符，請即更正，並於返國報帳時備妥留存資

料(如Unused Voucher、Ticket等)單據，以便與Local結帳用。 
 
4. 渡輪（Ferry） 

         渡輪係指海灣內或較大湖泊中，搭載人員、車輛，接駁用之小型客輪而  
         言。通常航程約在兩個小時以內，亦不裝載旅客之大行李。 
        (1) 準備資料 

          A. 渡輪時刻表。 
 B. 輪航行路線圖。 
 

(2) 操作方式  
       A. 登船程序： 

              a. 上船前先請團員們上廁所，並將其航行時間、渡輪的起訖點、  

及其航程簡單扼要介紹。 
              b. 同時宣佈下列事項： 

   (a) 船上救生衣及逃生小艇存放位置。 

   (b) 在船上瀏覽風光、倚靠船邊照相時，要注意安全，並結伴同 
      行，不可單獨行動。  
   (c) 登船後先帶旅客到特定區域坐下休息，將船內部設備，略作 

      說明。 
           B. 下船程序： 
              a. 下船前五分鐘要先告知團員做好準備，別忘了隨身攜帶的行李。 

              b. 下船後立刻清點人數，並引導上車。 
 
        (3) 注意事項 

     A. 提醒團員遵守船隻航行安全規定。 
     B. 不在禁煙區吸煙，在艙內亦不大聲喧嘩。 

 

      5. 遊輪(Cru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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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輪係指其排水量超過一萬噸以上，從事跨國性或長途之海上（或河流， 
         如中國大陸的長江三峽）觀光旅遊為主要目的交通運輸工具，且能提供 

旅客住宿、餐飲和娛樂設施及活動的大型觀光旅遊船隻。  
        (1) 準備資料： 
           A. 遊輪簡介 

           B. 遊輪內部相關位置簡圖 
           C. 菜單(需翻譯) 
           D. 餐券(Meal Coupon) 

 
        (2) 操作方式： 
           A. 團體行李處理： 

             如果僅在船上過兩夜以內者： 
a.  可在搭船前一天宣佈，請團員們準備(一至二套換洗衣物、盥洗用
具)小行李即可。 

b.  大行李則在Check-In時交給船務公司之貨櫃裝載即可。 
c.  領隊須記下存放行李之貨櫃號碼，以便下船時領回。 

           B. 如果在船上停留時間超過兩晚以上者： 

a. 就先掛妥遊輪公司所發之行李吊牌。 
b. 直接註明個人之房號，交由船公司送至旅客房間  
c. 下船時，請求將行李集中放置在碼頭某處。 

           C. 登船程序： 
a. 登船後先在服務台Check-In，分發房間鑰匙。 
b. 宣佈領隊房號及聯絡方法，如船上房間沒有電話，一律以服務台

前為集合地點。 
        c. 下次集合時間。 

           D. 船上活動：  

a.  船上不做Morning Call時，則由領隊一一敲門告知。 
b.  如有早餐券並發放之(亦可前一晚之晚餐後發)。 

           E. 用餐方式： 

 通常都會分批、分時段讓旅客進餐，同時也會提供自助餐或池畔              
 BBQ等不同的選擇。 

           F. 下船程序：下船前提醒旅客  

              a. 等候位置及別忘隨身貴重行李。 
      b. 私人簽帳請提前至服務台結清。 
 

        (3) 注意事項： 
         A. 船艙客房內若無電話，領隊應在每次集合時宣佈 

a.  從現在到下次集合時領隊的行蹤和位置。 
b.  有急事時如何能很快找領隊來協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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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對於年長之團員，應盡可能安排靠近服務台之艙房，以便就近關照。 
C. 通常遊輪上的艙房清潔人員、餐廳服務生、行李員均須依照固定行 

   情酌付小費，可依遊輪公司之建議給予。不過，也有部份船公司以 
   無須小費的政策強調其發自內心的優質服務（非因小費多寡），僅須
於下船前視個人意願（亦可不給）給予艙房服務員小費，以示肯定與

謝意。       
     

（五）行程安排 

1.  一般行程作業規範 
(1) 若團員因個人因素放棄部分團體行程，請其簽妥切結書聲明自動放棄， 
 不得要求退費。 

(2) 有導遊隨團的團體，若導遊飛機班次與團體無法配合，屆時領隊須與導
遊相互換班，由導遊帶團飛至目的地，領隊再隨後會合。 

(3) 如分房結果領隊須與導遊或客人合住，領隊不可拒絕(除非自付差額)。 
(4) 有導遊隨團的團體，Voucher應由領隊簽名以確認人數及房數，若有異 
 動應即時更正。行程結束後，將Voucher等交還導遊或寄還(交還)Local， 
 請勿帶回。 

(5) 如公司備有各景點門票，則於交接時間向公司領取。 
(6) 部分餐費及門票支付按Working Itinerary規定操作。 
(7) 已付全額團費之兒童或青少年若無法參加（或觀賞）部份行程中的娛樂
節目，則應按公司規定退費。 

 
2.  Optional Tour之操作規範 

(1) 做好內容及價格之解說。 
(2) 做好安全說明。 
(3) 說明禁止之項目－－正面列表。 
(4) 自選遊程要尊重旅客之選擇權利，不可半推半就，或以團體約制強迫 
 參加。 
(5) 領隊本身亦須遵守相關規定，隨隊全程參與，不可自我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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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緊急事件處理 

        

    領隊帶團出國，隨時隨地都可能發生緊急事件，因此必需提高警覺，防範未然，

一旦不幸碰上，亦需沉著、機警，迅速處理。此時前輩的經驗，就能提供非常值得

參考的依據，協助探索解決之道。本節僅提供處理原則，至於何者才是標準作法，

還須靠領隊臨場隨機應變的能力，才能圓滿達成任務。俗話說：「戲法人人會變，各

有巧妙不同」也就是這個道理。 

 

一、遺失護照 

    在旅途中遺失護照，有時會造成旅客無法隨團轉往下一站(國家)的窘境，因領隊

必須率團繼續按既定行程進行下去，勢必將造成遺失護照的旅客一人單獨留下，而

出現乏人照顧，進退兩難的情況，因此領隊不可不特別謹慎。 

（一）準備證件： 

      1. 原護照影本 

      2. 兩吋照片一張 

      3. 旅客資料(在台聯絡人姓名、住址、電話) 

 

（二）操作方式： 

      1. 報案處理 

(1) 旅客護照不論是遺失或被竊、均應立即向當地警察機關報案，取得報  
案證明。 

         (2) 亦可請司機、導遊或Local Agent協助。 

 

      2. 聯絡駐外單位 

(1) 就近聯絡我國駐外單位，告知遺失護照旅客之詳細資料： 

A. 中英文姓名 
B. 出生年月日 
C. 護照號碼和回台加簽字號 
D. 國內聯絡人姓名、住址、電話 

(2) 就近向我國駐外單位申請「回台證明」一份，惟需經其主管簽章核可，

方為有效。(返台證照查驗時，要核對主管簽字才可入境) 

(3) 一般而言，持用「回台證明」是不能繼續旅行的，但如果迫不得已時，

領隊可以試著持用 

A. 報案證明 
B. 護照影本 

C. 回台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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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團體簽證(此時已使用過) 
E. 身份證影本向國外機場之移民局官交涉，或許可有轉寰的餘地。 

 

 3. 注意事項： 

(1) 團體簽證（或個簽）與個人護照內相關頁數均需拷貝一份，分開存放(備 

 而不用)攜帶出國。 

(2) 出門在外，一切均需謹慎小心護照係個人身份證明，至為重要，應妥予

保管使用。 

 

二、遺失簽證 

    簽證可分為個人簽證和團體簽證兩種，如若遺失，皆可循下列方式處理： 

（一）準備證件  

      1. 當地警察局之報案證明 

      2. 兩吋照片每人一張 

      3. 備份之團體簽證表一份 

      4. 原簽證之影本一份 

 

（二）操作方式 

      1. 報案處理： 

遺失個人簽證或團體簽證均須立即報案(如能附上簽證之影本或註明批簽   

證編號、核准日期與地點更好)，取得報案證明。 

   

2. 聯絡國內： 

         若無任何簽證之資料或影本，則需立即聯絡原承辦人或旅行社，盡速取 

         得簽證上相關資料。 

 

      3. 領隊判斷： 

    領隊須馬上做正確判斷，到何處去申請補發或取得入境許可，是所在地   

    點之國家或是下一站之國家？ 

 

      4. 尋求外援： 

         不論經由陸路、水路或搭機入境，均可請當地代理商出具信函作業(某些國

家還須另付罰金)。 

 

      5. 變通辦法： 

        (1) 亦可以出示此行相關國家(例如大英國協等)之團體有效簽證，以證明遺

失簽名者確為本旅行團旅客之一。 

        (2) 如果上述辦法無法派上用場時，只好切掉其部分行程，先轉往下一 



旅行業從業人員基礎訓練教材 

4 - 114 

 可入境之城市等候。 

        (3) 領隊如欲以闖關方式解決，需向公司請示，不要冒然處理。 

 

（三）注意事項 

      1. 注意發生事故所在之國家與台灣之時差，隨時保持聯絡，讓公司能隨時 

  瞭解情況發展。 

      2. 再強調一次，任何證件，均須影印一份，以備不時之用。 

      3. 目前有許多國家的簽證均貼附、或戳蓋於護照上，單獨遺失的機會相對減

少。  

      4. 部份持有大英國協護照之國人常誤以為前往其國協會員國可免簽證，應 

  確切查證，以免因片面之詞而造成旅客被遣送回國的窘境。 

 

三、遺失機票 

    機票屬有價證券之一，如被冒用、申辦退費手續至為繁瑣耗時。團體旅遊中亦
有自備機票參團者，領隊應瞭解機票之特性與各航空公司對使用機票之若干限制。 
 

（一）準備證件： 

      1. 護照 

      2. Lost Ticket Refund ＆ Application Indemnity Agreement表格一份 

      3. 遺失機票之持有人姓名、機票號碼、行程、Fare Bases票價結構  

      4. 機票影本一份(如果有的話) 

 

（二）操作方式 

      1. 遺失申報： 

        (1) 先到您所搭乘航空公司在當地之分公司或辦事處申報遺失。 

        (2) 如果備有原機票之影本，請即出示。 

        (3) 如果未備影本，須立取聯絡國內開票單位，取得下列資料： 

            A. 旅客姓名 

            B. 機票號碼 

            C. 原訂行程（起迄點及班次） 

            D. 票價結構 

            E. 團體名稱和旅行社名稱 

            F. 已使用和尚未使用之各段機票 

 

      2. 遺失團體機票： 

         如係整個旅行團機票遺失： 

        (1) 須經航空公司原開票單位證實與授權，回電通知補發。 

        (2) 每張補發機票之手續費約為USD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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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遺失個人機票： 

         如係遺失個人機票，則需 

        (1) 先另購原航空公司續程之機票，以刷卡付費為宜。 

        (2) 待返國後再持憑票根，申請原遺失機票之退費手續。 

        (2) 通常作業時間約需2-3個月。 

 

（三）注意事項 

      1. 出國前除了需登錄票號外，亦須將使用之機票影印留存，以應急需。 

      2. 領隊在出發前，對機票之特性宜先做瞭解，以免臨時慌亂。 

 

四、遺失行李 

    本項探討之範圍尚包括搭機時行李之延遲抵達或行李受損等問題。 

（一）準備證件 

      1. 護照 

      2. 機票 

      3. 行李收據 

      4. 遺失者本人親自辦理(領隊須協助) 

 

（二）操作方式 

      1. 提領行李： 

        (1) 領隊應先和全團旅客約定好，在每個人都以手推車提領行李後集合。 

        (2) 清點人數與行李件數，確認是否到齊。 

      2. 行李之遺失： 

         如果確定行李遺失或可能延遲抵達，領隊立即陪同遺失者攜帶上述證件，

前往Lost & Found櫃檯辦理手續。  

      3. 遺失申報： 

        (1) 填寫PIR（Property Irregularity Repor）表一份，一式兩聯，一聯由航空 

 公司存查，另一聯則交予旅客留存。 

        (2) 表格內各項資料均需詳細填寫，特別是行李特徵、顏色與內容物。 

        (3) 往後三天行程中住宿旅館之地址、電話、名稱和團號、領隊姓名。 

        (4) 描述行李時可參閱Airline Baggage Identification Chart行李辨識圖，盡可

能接近其樣式、顏色、旅行團行李之標示牌等。 

      4. 聯絡方式： 

        (1) 取得該處之聯絡電話，經常保持聯絡。 

        (2) 查詢時別忘了先報出遺失行李申報收據之編號和遺失者之姓名。  

      5. 補救措施： 

        (1) 如暫時無法找到行李，領隊應協助旅客，購買換洗之內衣褲和盥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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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具。 

        (2) 此項費用，可自將來航空公司支付賠償金中扣除，但有理賠上限。 

      6. 行李受損： 

        (1) 如果僅是行李受損，則可視實際受損情況，請求航空公司給不同程 

 度之賠償。 

        (2) 要求要合理，態度要和氣，千萬別爭吵。 

 

（三）注意事項： 

      1. 行李式樣 

        (1) 出國旅行之行李箱，應挑選堅固耐用，並備有行李帶綁著之旅行箱 

 為宜。 

        (2) 要將一張附有英文姓名、地址、電話之卡片放在行李內明顯之處。 

      2. 清點行李 

        (1) 每日清點行李之件數，並隨時和團員核對。 

        (2) 提醒旅客上下車、船、飛機等均應檢視自己行李。 

        (3) 前往治安欠佳之國家或地區時，應提醒旅客注意上鎖，並請求協調照 

            顧行李。 

      3. 搬運行李 

        (1) 抵達目的地時是否有請當地之行李服務員協助，要事先告知。 

        (2) 切記不可將行李交予不明人士代勞，以免發生問題。 

      4. 回國申請不便險之理賠： 

         若事先已投保此險（部份銀行亦已針對刷卡購票之旅客免費提供），則應

備妥遺失證明及相關費用單據，以便返國後申請理賠。 

 

五、遺失旅行支票 

    出國旅行，若遺失現鈔，則找回之機會渺茫，不像旅行支票較有安全保障，且

申請掛失與補發也毋需耗時過久，因此使用旅行支票，可以說是相當實惠的選擇。 

（一）準備證件 

      1. 護照 

      2. 黃色掛失單(存根) 

      3. 銀行兌換水單 

 

（二）操作方式 

      1. 使用方式： 

        (1) 旅行支票上下款均已簽名或均未簽名，同樣易遭人冒用。 

        (2) 因旅行支票上、下款一經簽名(使用)，即視同現金，領隊必需提醒旅  

           客留意。 

      2. 報案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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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遺失旅行支票應立即報案，取得證明。 

        (2) 最好能查出遺失旅行支票(尚未使用)之號碼、面額、張數。 

      3. 補發程序： 

        (1) 同時以電話(在旅行支票存根上可查到)向該公司在國外各分支機構(如 

            花旗銀行、美國運通等)申報掛失。 

        (2) 電話中須說明： 

            A. 遺失者之姓名 

            B. 遺失時間和地點及報案經過 

            C. 旅行支票之號碼、面額、張數  

            D. 視當時之時間狀況，與其協商在何處可領取補發之旅行支票。 

        (3) 最好能由遺失者本人親自前往辦理掛失補發手續(因須本人親自簽名)。 

   

（三）注意事項 

      1. 簽名方式 

        (1) 領隊在說明會中應提醒團員，在購買旅行支票後，立即在其上款簽名(中

文較佳，外國人不易模仿)。 

        (2) 下款則留待出國後，在商家櫃台前簽名。 

      2. 保管方式 

         旅行支票務必與掛失單、兌換水單分開存放，以備遺失時，可立即申辦 

         補發。 

 

六、遺失信用卡： 

依發卡銀行之規定立即掛失，惟依各銀行規定之不同旅客可能必須支付手續

費、分擔部份遭盜刷之損失金額（有最高限制）。 

 

七、旅客走失： 

旅客在旅遊旺季期間走失情況時有所聞，領隊應叮嚀旅客，千萬不要單獨行動，

活動範圍最好是在團體目視距離(約20-30公尺)內。 

（一）準備證件 

      1. 護照(或其影本)。 

      2. 走失者相片。 

      3. 當天穿著或容貌特徵。 

 

（二）操作方式 

      1. 提醒旅客外出一定要攜帶旅館名片或行程表中旅館表。 

      2. 協尋方法： 

        (1) 超出集合時間10分鐘後，經詢問同團旅客，確定有無人見到其行蹤。 

        (2) 請同行略懂外語之年輕男性團員下車協助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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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約定聯絡方式。 

        (4) 報警處理。 

        (5) 如果時間過長，應先安頓其他旅客之食宿問題，再回頭去找。 

      3. 尋求支援： 

        (1) 可請導遊、Shopping Center、中餐廳等派人協尋。 

        (2) 同時聯絡Local Agent請求支援。 

      4. 報案備查： 

        (1) 如果超過兩小時以上尚未尋獲，應即向當地警察機關報案，並請求協 

            尋，留下聯絡資料。 

        (2) 通知我國駐外單位。 

        (3) 和台北總公司線控主管聯絡。 

      5. 應變方式： 

        (1) 如果全團將搭機(坐船、坐渡輪等)離開該城市時，應將走失者證件、機

票、簽證等留置在LOCAL AGENT公司或其分支機構內。 

        (2) 請導遊先將團帶往下一站，領隊則留下繼續尋找。 

      6. 尋獲處理： 

        (1) 當旅客(走失者)尋獲後領隊不得大聲苛責或肆意責罵。 

        (2) 應婉言安慰其情緒，並安頓其食宿。 

        (3) 如已受傷，應即送醫診治。 

        (4) 立即通知Local Agent。 

        (5) 向當地警察局和我駐外單位銷案。 

  
（三）注意事項： 

      1. 事前先約定好： 

        (1) 團體外出旅遊時領隊宜將行程必經之處略作說明。 

        (2) 迷路時應即回到團體曾經過之處等候。 

        (3) 如攜帶有雨傘，請打開並站在街角明顯之處，便於辨認。 

      2. 隊伍前進： 

        (1) 遊覽時，全團隊伍不要拉長，以免頭尾無法兼顧。 

        (2) 有當地導遊在前引導時，領隊應押後。 

        (3) 注意有無閒雜人等雜夾其中。 

      3. 不厭其煩，再三叮嚀 

      4. 領隊要特別盯緊有下列情況的團員行蹤：       

        (1) 經常喜愛脫隊去路旁買東西者。 

        (2) 經常集合遲到者。 

        (3) 神情有異狀者。 

 

七、旅客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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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旅途中，倘若有旅客不幸重病住院或因故身亡，對領隊來說，都是一場體力、

耐心與經驗的考驗，若處理不當，將遭致嚴重後果，領隊不可不慎。誠如俗諺所云：

「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沒有人可以預知，意外將在何時、何地發生。 

（一）準備證件： 

      1. 護照 

      2. 醫師診斷書 

3. 死亡證明書（Certificate of Death） 

4. 遺體密封證明書 

5. 埋葬許可證書（Burial Permit And Acknowledgement of Registration of Death） 

6. 家屬授權同意書：由公司直接在國內與家屬聯絡，必須在當地規定火化天

數內，取得正式授權同意書之簽署。 

      7. 法院、法醫之驗屍報告 

      8. 所有費用之單據 

 

（二）操作方式： 

1. 突發重病 

        (1) 如有旅客突發疾病，應即送醫診治，以免延誤時效。 

        (2) 在國外一經送入大醫院治療，非經主治大夫簽字同意，不得任意出院 

               回家（旅館）。  

  (3) 領隊立刻電請LOCAL AGENT派人支援。 

  (4) 通知台北總公司，轉告其家屬。 

  (5) 得兼顧其他團員之權益，繼續推展既定之行程。 

 

2. 尋求支援 

 派人支援，照顧住院之重病團員，直到其家人趕到為止。 

(1) 透過中餐廳支援。 

(2) 透過Shopping Center。 

 

3. 通報作業  

 如遇旅客死亡，須立即通知我國駐外單位，以利其在台親屬趕辦手續， 

前往處理善後。通報內容包括： 

        (1) 死者姓名、出生年月日、護照號碼及效期、回台加簽字號等。  

  (2) 死亡原因與死亡地點。 

  (3) 在台親屬連絡人姓名、電話、地址。 

        (4) 法醫開立之死亡證明書。 

 

 4. 善後授權 

        (1) 處理善後，須徵得其家人出具之授權同意書，切勿擅自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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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同時將事件經過始末資料，通報保險公司備案。 

 

      5. 配合措施 

        (1) 當死者之親屬抵達時，應配合之事項： 

           A. 委請當地葬儀社處理善後及火葬手續。 

           B. 如果遺體要運回台灣，尚需商討防腐處理與航空託運事宜。 

           C. 向當地相關單位辦理申報，取得證明。 

           D. 費用支付事宜。 

        (2) 返國時，公司應派人前往協助辦理通關手續。 

        (3) 前往其府上上香致意，慰問家屬。 

 

（三）注意事項 

      1. 防範措施 

      (1) 出國說明會中，應建議年長者做行前健康檢查。 

        (2) 攜帶足量之日常自用藥品，每天均按醫師囑咐定時定量使用。 

        (3) 家人應主動告知領隊，某團員特殊健康問題，早作防範。 

        (4) 領隊應對團員察顏觀色，若有身體不適，應即早防範，放鬆行程或 

    囑其多休息。 

 

       2. 其他 

         (1) 別忘了安撫其他團員之情緒。 

       (2) 領隊不可隨意給旅客服用飯店或非醫師開具之藥品。 

 

八、飛機班次延誤或取消 

    本項研討範圍包括飛機班次取消、機場罷工、班機延誤等問題，均須依賴領隊

之機智、經驗、迅速下判斷處理，同時要兼顧公司與團員之權益。 

 

（一）應備證件 

1. 機票  

2. 巴士司機之行動電話  

3. Local Agent緊急聯絡人電話 

4. 航空公司機場主管姓名和聯絡電話  

5. 各航空公司時刻表(可在電腦中查閱)   

 

（二）操作方式 

1. 班機臨時取消或罷工： 

      (1) 先將原先便用之巴士留下，請司機協助聯絡其公司。 

        (2) 立即查詢最短時間內，將飛往相同目的地之航空公司班機是否仍有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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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夠的機位。 

        (3) 由此至下一站是否可經由搭火車、巴士前往。 

        (4) 如果出發前就沒訂機位，領隊則需另購機票或修正部份行程，這種作 

            法易遭致旅客抱怨，最好不要輕易嚐試，以免心存僥倖遭致惡果。 

        (5) 通知Local Agent轉告下一站之旅館、巴士公司、餐廳，採取相對因應措

施。 

        (6) 領隊可使用航空公司之電話聯絡，一方面可省下一筆電話費用。 

 

 2. 飛機班次延誤 

      (1) 如果延誤之時間在二、三小時以內，可請航空公司代為通知下一站接 

  待之Local Agent，先做適當之調整，不須有太大之變動。（但領隊最  

  好還是再打一次電話確認） 

(2) 如果延遲時間超過四小時以上，明顯會影響到下一站之觀光行程及旅

館、餐廳之膳宿問題時，領隊應先做以下應變措施： 

   A. 考慮旅遊景點節目是否有時間做完。 

           B. 是否需退費？ 

           C. 其他彌補措施等。 

           D. 隨時關心並慰問旅客。 

  E. 隨時與Local Agent保持密切聯繫。 

 

（三）注意事項 

1. 旅遊旺季期間，領隊要和機場之所搭乘航空公司櫃檯聯絡，慎防臨時發生

狀況。 

2. 領隊宜廣結善緣，儘可能和Local Agent、餐廳、導遊、司機等，和睦相處，

保持友誼。 

    

九、巴士未到 

        原先預定之巴士未到的情況，通常會發生在機場、旅館、火車站、碼頭等地，

也有可能是巴士爆胎或機件故障等問題卡在半路上。 

 

（一）準備證件 

      1. Local Agent連絡人姓名、電話 

      2. 巴士公司派車員姓名、電話 

3. 電話卡或銅板 

4. 領隊Working Itinerary 

5. 城市地圖 

 

（二）操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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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尋找方式 

(1) 在機場、火車站、港口碼頭下（車）（船）後，領隊即應依Working Itinerrary
上之資料，到停車場查看原訂巴士，是否已停放在該處等候團體。 

(2) 如果確定巴士未到，而有導遊、接機人員（Metting Assistance）前來，   

            則委請他們代勞找尋。 

(3) 如果沒有上述人員，領隊就須立即以電話聯絡巴士公司或Local Agent 

            探個究竟，然後再去處理行李。 

 

2. 應變措施 

        (1) 考慮使用LIMOUSINE BUS。 

        (2) 如是近程可考慮以TAXI代替。（尤其是趕往機場時） 

        (3) 試著去租用當地大型巴士或公車代替。 

        (4) 處理時間若拖的太久，別忘了買飲料給客人喝。 

 

（三）注意事項 

      1. 領對在旅遊旺季期間要做確認工作，並記下巴士號碼及司機姓名。 

2. 如果時間緊迫，領隊要當機立斷，決定採用何種交通工具，不可猶豫，影

響行程。 

       

十、旅館失火    

    依據消防單位統計，國內外旅館發生火災時，造成旅客傷亡最大的因素是濃煙

( 一氧化炭中毒 )，而被火燒死者卻是少數。因此，火場逃生技能亦成為現代領隊必

備常識之一，在職訓練時應邀請消防專家傳授經驗，以備將來救人救己。 

（一）準備資料 

      1. 國外火警報案電話。 

    2. 旅館內部消防設施圖。 

      3. 各層樓安全門位置（方向）標示。 

    4. 各層樓消防設備使用說明。 

      5. 水和毛巾。 

 

（二）操作方式 

      1. 防範措施 

      (1) Check- In旅館時，領隊要習慣性的查看消防設施位置及安全門方向。 

  (2) 當火警發生時，應告誡旅客：「千萬不可搭電梯！」（以免停電時，造 

     成電梯卡在半途中）。 

 

      2. 查看火源 

      (1) 先檢視火源出自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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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濃煙吹襲之方向？ 

      (3) 當火源來自同一樓層或臨近房間時，視情況以濕毛巾掩著口鼻，盡快 

         離開房間。 

      (4) 如當時已濃煙密佈，外出則有嗆暈之虞，則宜緊閉房間，打開浴室水 
         龍頭，扯下窗簾或將毛巾弄濕，堵塞房間細縫，以防濃煙竄入，並設 
         法求援。 

      (5) 如欲循電梯旁之樓梯離開，則應先以濕巾掩著口鼻，並留意火苗或濃 
         煙由何處竄上來。（領隊要特別謹慎） 

  

3. 處理原則 

      (1) 如果時間許可，領隊應一一通知團員。 

      (2) 攜帶隨身貴重物品（護照、錢財、相機等），迅速離開現場。 

      (3) 如果同一樓層僅出現少量煙霧，可以濕毛巾掩著口鼻，外出尋找出路， 

         如突遇濃煙迎面吹來，則應立即趴下，以貼地匍匐前進方式，沿著牆 

         壁前行。 

      (4) 現代旅館之建築材料大多屬鋼筋水泥，除走道地毯外，多為不易燃燒 

           物質，火警發生時，要冷靜沉著應付，不可隨意開啟門窗。 

        (5) 領隊分房後，應在各樓層提醒旅客確認緊急逃生門。 

 

（三）注意事項 

      1. 火災發生時的各種避難方式，均應在旅途中提醒旅客留意。 

    2. 如果時間許可，應先與旅客約定，離開火場後之集合地點。 

      3. 提醒旅客，每天晚上第二位同房者沐浴後，應在浴缸存放1/4水，以備不

時之需。 

 

    對於國外緊急事故之處理，旅遊從業人員應確實瞭解（詳見本書第一篇第二章

第二節第六項），各旅行社均須依照各公會頒訂之旅行業出國觀光團體，國外緊急事

故處理作業規定，自行訂製各該公司的緊急事故處理體系表（報請觀光局核准備

查）。內容包括： 

     1. 緊急事故發生時之聯絡系統。 

     2. 緊急事故發生時應變人員之編組及職掌。 

     3. 緊急事故發生時費用之支付。 

 

   



旅行業從業人員基礎訓練教材 

4 - 124 

 

第五節  回國結團作業 

 

    領隊在返國後，應主動協助旅客處理未到行李、或所購物品郵寄途中毀損及更

換，並盡速在短期間內完成報帳工作。領隊主動積極的服務態度，不但能讓客人感

受到您的服務熱誠，留下深具美好之回憶，也為公司樹立良好之口碑。 

 

一、帳單整理 

    一般而言，領隊返國後三天內必須完成報帳手續。領隊有責任保管所有在國外

各項付費之單據，並用筆記逐日記帳，俾便返國後能迅速整理帳目，遵照公司規定

報帳。       

 

（一）準備證件 

1. A4白紙 
2. 領隊報告總表（如表4-5.5-1） 
3. 領隊團體收支總表（如表4-5.5-2） 
4. 領隊日報表 

 

（二）操作方式 

 1. 黏貼方式： 

（1） 將此行所有單據，按日期及支付之先後順序，以膠水將單據之上緣貼

於A4紙。 

（2） 各國銀行匯兌水單應放在第一張。 

（3） 將各國費用之總計註明於明細表內，然後乘以匯率，換算成美金（四

捨五入），即為實際支出之金額。 

 

     2. 報帳方式: 

（1） 若有額外支付之費用，應於備註欄內說明，絕不虛報。 

（2） 團費總帳每各項購物佣金、Optional Tour之收入明細，應按公司規 

定分開報帳。 

（3） 購物佣金之單據，亦應一併附上。 

（4） 如購有電話卡，可將電話卡放於裝相片用之透明小塑膠袋內，再訂 

在報帳單上。       

（5） 若國外有人數變動或參觀活動、節目之門票有增減時，應清楚報帳 

及說明，以備團費先付或後付之結帳。 

（6） 送交線控主管審核。 

    

（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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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領隊應於報帳時，附繳各國E/D卡、海關申報單，及公司交付蒐集之旅 
        館等冊子。 

2. 領隊個人使用之洗衣費和電話費均不得報帳。 
3. 領隊應攜回國外使用之旅館簡介、餐廳名片及風景介紹彩頁，各種至少 
一份，裝於公司信封內交給OP清點、集中保管，以及協助OP及 IN-DOOR  

        了解海外實情，除了書面之外，應有口頭提示。 

4. 領隊於國外遇有狀況，應隨記於〝領隊報告表〞內，以顯示處理結果， 
        或可協助公司人員順利善後，同時也應主動反應海外變動之資訊。 

5. 領隊應於回台三天內，完成結帳及書面報告，領隊亦有權要求公司人員 
        完成整帳，不得藉故拖延。 

 

二、偶發事件報告 

        對於此行沿途所發生之插曲，不論是好是壞、誰對誰錯，該團領隊均應於

返國後，一五一十向公司主管報告，以做為後續團體之參考，報告方式可分為

口頭報告與書面兩種。 

 

（一）準備證件 

1. 領隊Working File。 

2. 領隊記事本。 

3. 國外取得各項證明或收據影本。 

4. Tour Report 

 

（二）操作方式 

1. 報告方式： 

                 不論是口頭或是書面報告，均應將發生之事實經過、處理程序、處理結果 

一一解說清楚。 

 

 2. 報告內容： 

將發生之每件事按上述六大原則一一記下 

（1） When：發生之時間 

（2） Where：發生之地點 

（3） Who：當事人姓名 

（4） Which：事情經過 

（5） How：處理程序 

（6） What：處理結果 

 

 3. 報告時機： 

       （1）選擇主管較有空閒時為之（緊急事故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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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報告地點可選擇在辦公室或其他較安靜之處。 

 

（三）注意事項 

 1. 不得任意隱瞞事實，裝蒜濛混，損害旅客權益。 

 2. 報告不要吹噓自己之功勞，完全抹煞別人協助之美意。 

 3. 不得在背後任意批評別人。 

 

三、後續服務 

        舉凡旅客在國外購物之物品質有暇疵、郵寄尚未收到，或外觀受損亟待更換，

或是大行李未運抵台北之協尋，或轉交團員所拍攝之相片，或寄發團員通訊錄，或

辦理全團聚餐等事宜皆屬之。 

           

（一）準備證件 

1.  團員通訊錄 
2.  購物單據 
3.  暇疵貨品 
4.  申報PIR存根聯 

      

（二）操作方式 

1. 編製團員通訊錄，常保持聯繫，珍惜友誼。 

      2. 將旅遊所購之有暇疵、破損之物品，委託下一團領隊帶去國外更換。（先 

   以FAX通知對方） 

3. 對於未到之行李，隨時與航空公司行李組保持聯繫，並隨時將處理經過 

 告知旅客。 

4. 蒐集相關資訊，補充資料，整理個人筆記，以為下次服務做準備。  

        (1) 如果時間許可，領隊宜加強外語進修。 

      (2) 協助公司內部業務人員為再續之業務推廣工作。 

 

（三）注意事項 

1. 尊重旅客個人隱私，不任意透露旅客私人之事，給其他團員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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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5-1  

領隊報告總表 

 

報帳日期： 

 

一、團別：                    

  二、領隊：                    

  三、領隊說明： 

1. 帳單齊全，並按行程日期貼報（  ）是  （  ）否 

2. 帳單部份未全 

原因：、 

 

 

 

5. 匯率 
美金：當地貨幣 

 

 

 

 

 

 

 

 

二、 總明細報帳核對： 

 

1.結果：（     ）正確無訛 

       

       （     ）收支有差異 

                說明： 

 

三、 其他： 

 

四、 覆核： 

 

五、 批示： 

 

1：      （     ）幣（日期      ）  1：      （     ）幣（日期      ） 
1：      （     ）幣（日期      ）  1：      （     ）幣（日期      ） 
1：      （     ）幣（日期      ）  1：      （     ）幣（日期      ）  
1：      （     ）幣（日期      ）  1：      （     ）幣（日期      ）  
1：      （     ）幣（日期      ）  1：      （     ）幣（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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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5-2 

領隊團體收支總明細表 
DATE:                      PAX:                             ESCORT:         

小費 
 

 
月 
 / 
日 
 

 
城 市 
 

 
人 
數 
 

 
早 
餐 
 

 
午 
餐 
 

 
晚 
餐 
 
導遊 司機 

 
行李費 
 

 
機場稅 
 

 
入場稅 
 

 
國外
團費 
 

 
電話費 

 
雜 支 
 

 
備 註 
 

               

               

               

               

               

               

               

               

               

               

               

               

               

               

 


